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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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清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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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正華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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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蘇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507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文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如附

表編號8、9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鄭清順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

附表編號12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額。

蔡正華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

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蘇六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

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由蘇六以每月新臺幣（下同）

5,000元提供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00○0號予陳志文

作為賭博場所，陳志文再以日薪2,000元代價僱請鄭清順、

蔡正華負責記帳及把風等工作，自民國113年9月10日起，提

供上址賭博場所，供不特定賭客在上址賭博財物，賭博方式

為：以天九牌為賭博工具，以各項排列組合進行比大小之方

式決定輸贏，由4人拿牌進行遊戲，其一為莊家，輪流做

莊，其餘賭客可以一旁下注，期間只有莊家贏，陳志文即向

莊家收取50元之抽頭金。嗣於113年9月30日上午5時許，適

有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

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

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18

人（另由報告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裁罰）在上址賭博

財物，為警在上址屋內當場查獲，並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13

所示等物。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等4人於警詢時、偵查

中之供述及偵訊時（具結）證述。

　㈡證人即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

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

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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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現場照片及扣案、天九牌2副、計算機1台、押注用夾子

1包、骰子10包、監視鏡頭4個、紅牌5個、黃牌1個、帳冊1

本、紅包袋5個、抽頭金2萬1,900元，被告陳志文交付賭場

抽頭金6,100元，被告鄭清順放款用現金2萬元，被告蔡正華

身上現金1,200元等物。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

罪。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就上開犯罪，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

正華、蘇六自113年9月10日起至同年9月30日為警查獲時

止，多次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行，依社會通念，客

觀上認符合一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於刑法評價上，應

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又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

蘇六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

華、蘇六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為貪圖不法利益，竟提供賭

博場所、聚眾賭博，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兼

衡其等前案素行紀錄、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分工、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犯罪所得

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

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本條項所稱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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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在確定有犯罪所得，但對於所得之多寡及範疇欠缺

更完備調查之可能性，致其認定顯有困難時，不得已而以估

算方式為之，且此估算不須適用嚴格證明，僅為自由證明即

已足（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判決同此意旨）。

　㈠被告陳志文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係被告陳志文所有且供犯

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又扣案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抽頭金共計28,000元，為被告

陳志文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

沒收。前開宣告多數沒收者，應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

定，併執行之；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

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另據被告陳志文於警詢時

供述其自113年9月10日開始經營賭場，獲利差不多10萬元等

語（偵卷第24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

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

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陳志文

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鄭清順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賭場

放款用現金20,000元，均係被告鄭清順所有以供本案犯罪所

用之物，均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宣告沒收，

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

庸為追徵之諭知；又被告鄭清順擔任記帳工作，依其於警詢

供述：被告陳志文支付1,500至2,000元不等酬勞，目前給付

1萬多元等語（偵卷第50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

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

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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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順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蔡正華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3自被告蔡正華身上起獲之現金1,200元，

依卷內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相關，且為被告於警詢

及偵訊時所否認(偵卷第77、512頁)，爰不予宣告沒收。至

被告蔡正華於警詢時供承大概去10次做賭場把風工作，每天

工資約2,000元左右，是由被告陳志文給付；於偵訊時供稱1

天1,000至2,000元等語，且亦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偵卷

第22、77至79、512頁）。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

告解釋原則」，應從有利於被告認定，認此部分被告蔡正華

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10×1,000元＝10,000元），

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

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

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

被告蔡正華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㈣被告蘇六部分

　　被告蘇六以每月5,000元為代價，提供上址處所予被告陳志

文作為賭博場所，業據被告蘇六所自承，且為被告陳志文供

述在卷，參以起訴書所載被告等之犯罪時間，應認被告蘇六

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未據扣案，且無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

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蘇六之罪

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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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朱曉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冠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參偵卷第459至460頁)

編號 品項 數量單位 所有人

1 天九牌 2副(其中1副遭賭客

丟棄1顆，剩餘31顆)

陳志文

2 計算機 1台 陳志文

3 押注用夾子 1包 陳志文

4 骰子 1包 陳志文

5 紅牌 5個 陳志文

6 黃牌 1個 陳志文

7 監視器鏡頭 4個 陳志文

8 賭場內起獲抽頭金 新臺幣21,900元 陳志文

9 交付賭場抽頭金 新臺幣6,100元 陳志文

10 帳本 1本 鄭清順

11 紅包袋 5個 鄭清順

12 賭場放款用現金 新臺幣20,000元 鄭清順

13 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 新臺幣1,200元 蔡正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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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文






            鄭清順






            蔡正華






            蘇六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07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文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鄭清順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蔡正華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蘇六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由蘇六以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元提供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00○0號予陳志文作為賭博場所，陳志文再以日薪2,000元代價僱請鄭清順、蔡正華負責記帳及把風等工作，自民國113年9月10日起，提供上址賭博場所，供不特定賭客在上址賭博財物，賭博方式為：以天九牌為賭博工具，以各項排列組合進行比大小之方式決定輸贏，由4人拿牌進行遊戲，其一為莊家，輪流做莊，其餘賭客可以一旁下注，期間只有莊家贏，陳志文即向莊家收取50元之抽頭金。嗣於113年9月30日上午5時許，適有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18人（另由報告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裁罰）在上址賭博財物，為警在上址屋內當場查獲，並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等物。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等4人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偵訊時（具結）證述。
　㈡證人即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及扣案、天九牌2副、計算機1台、押注用夾子1包、骰子10包、監視鏡頭4個、紅牌5個、黃牌1個、帳冊1本、紅包袋5個、抽頭金2萬1,900元，被告陳志文交付賭場抽頭金6,100元，被告鄭清順放款用現金2萬元，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1,200元等物。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就上開犯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自113年9月10日起至同年9月30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行，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認符合一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於刑法評價上，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又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為貪圖不法利益，竟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兼衡其等前案素行紀錄、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本條項所稱之「估算」，是在確定有犯罪所得，但對於所得之多寡及範疇欠缺更完備調查之可能性，致其認定顯有困難時，不得已而以估算方式為之，且此估算不須適用嚴格證明，僅為自由證明即已足（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判決同此意旨）。
　㈠被告陳志文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係被告陳志文所有且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又扣案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抽頭金共計28,000元，為被告陳志文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前開宣告多數沒收者，應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另據被告陳志文於警詢時供述其自113年9月10日開始經營賭場，獲利差不多10萬元等語（偵卷第24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陳志文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鄭清順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賭場放款用現金20,000元，均係被告鄭清順所有以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均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宣告沒收，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又被告鄭清順擔任記帳工作，依其於警詢供述：被告陳志文支付1,500至2,000元不等酬勞，目前給付1萬多元等語（偵卷第50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鄭清順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蔡正華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3自被告蔡正華身上起獲之現金1,200元，依卷內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相關，且為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所否認(偵卷第77、512頁)，爰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蔡正華於警詢時供承大概去10次做賭場把風工作，每天工資約2,000元左右，是由被告陳志文給付；於偵訊時供稱1天1,000至2,000元等語，且亦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偵卷第22、77至79、512頁）。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解釋原則」，應從有利於被告認定，認此部分被告蔡正華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10×1,000元＝10,000元），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蔡正華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㈣被告蘇六部分
　　被告蘇六以每月5,000元為代價，提供上址處所予被告陳志文作為賭博場所，業據被告蘇六所自承，且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參以起訴書所載被告等之犯罪時間，應認被告蘇六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蘇六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朱曉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冠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參偵卷第459至460頁)
		編號

		品項

		數量單位

		


		所有人



		1

		天九牌

		2副(其中1副遭賭客丟棄1顆，剩餘31顆)

		


		陳志文



		2

		計算機

		1台

		


		陳志文



		3

		押注用夾子

		1包

		


		陳志文



		4

		骰子

		1包

		


		陳志文



		5

		紅牌

		5個

		


		陳志文



		6

		黃牌

		1個

		


		陳志文



		7

		監視器鏡頭

		4個

		


		陳志文



		8

		賭場內起獲抽頭金

		新臺幣21,900元

		


		陳志文



		9

		交付賭場抽頭金

		新臺幣6,100元

		


		陳志文



		10

		帳本

		1本

		


		鄭清順



		11

		紅包袋

		5個

		


		鄭清順



		12

		賭場放款用現金

		新臺幣20,000元

		


		鄭清順



		13

		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

		新臺幣1,200元

		


		蔡正華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文



            鄭清順



            蔡正華



            蘇六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507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文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如附
表編號8、9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鄭清順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
附表編號12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蔡正華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
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蘇六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由蘇六以每月新臺幣（下同）
    5,000元提供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00○0號予陳志文作為賭
    博場所，陳志文再以日薪2,000元代價僱請鄭清順、蔡正華
    負責記帳及把風等工作，自民國113年9月10日起，提供上址
    賭博場所，供不特定賭客在上址賭博財物，賭博方式為：以
    天九牌為賭博工具，以各項排列組合進行比大小之方式決定
    輸贏，由4人拿牌進行遊戲，其一為莊家，輪流做莊，其餘
    賭客可以一旁下注，期間只有莊家贏，陳志文即向莊家收取
    50元之抽頭金。嗣於113年9月30日上午5時許，適有賭客林
    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
    、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
    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18人（另由報
    告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裁罰）在上址賭博財物，為警
    在上址屋內當場查獲，並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等物。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等4人於警詢時、偵查中
    之供述及偵訊時（具結）證述。
　㈡證人即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及扣案、天九牌2副、計算機1台、押注用夾子1包、骰子10包、監視鏡頭4個、紅牌5個、黃牌1個、帳冊1本、紅包袋5個、抽頭金2萬1,900元，被告陳志文交付賭場抽頭金6,100元，被告鄭清順放款用現金2萬元，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1,200元等物。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
    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
    。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就上開犯罪，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
    華、蘇六自113年9月10日起至同年9月30日為警查獲時止，
    多次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行，依社會通念，客觀上
    認符合一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於刑法評價上，應論以
    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又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
    規定從一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
    華、蘇六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為貪圖不法利益，竟提供賭
    博場所、聚眾賭博，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兼
    衡其等前案素行紀錄、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分工、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犯罪所得
    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
    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本條項所稱之「估算
    」，是在確定有犯罪所得，但對於所得之多寡及範疇欠缺更
    完備調查之可能性，致其認定顯有困難時，不得已而以估算
    方式為之，且此估算不須適用嚴格證明，僅為自由證明即已
    足（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判決同此意旨）。
　㈠被告陳志文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係被告陳志文所有且供犯
    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又扣案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抽頭金共計28,000元，為被告
    陳志文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
    沒收。前開宣告多數沒收者，應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
    ，併執行之；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
    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另據被告陳志文於警詢時供
    述其自113年9月10日開始經營賭場，獲利差不多10萬元等語
    （偵卷第24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
    ，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陳志文之罪
    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鄭清順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賭場
    放款用現金20,000元，均係被告鄭清順所有以供本案犯罪所
    用之物，均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宣告沒收，
    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
    庸為追徵之諭知；又被告鄭清順擔任記帳工作，依其於警詢
    供述：被告陳志文支付1,500至2,000元不等酬勞，目前給付
    1萬多元等語（偵卷第50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
    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
    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
    鄭清順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蔡正華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3自被告蔡正華身上起獲之現金1,200元，
    依卷內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相關，且為被告於警詢
    及偵訊時所否認(偵卷第77、512頁)，爰不予宣告沒收。至
    被告蔡正華於警詢時供承大概去10次做賭場把風工作，每天
    工資約2,000元左右，是由被告陳志文給付；於偵訊時供稱1
    天1,000至2,000元等語，且亦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偵卷
    第22、77至79、512頁）。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
    告解釋原則」，應從有利於被告認定，認此部分被告蔡正華
    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10×1,000元＝10,000元），
    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
    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
    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
    被告蔡正華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㈣被告蘇六部分
　　被告蘇六以每月5,000元為代價，提供上址處所予被告陳志
    文作為賭博場所，業據被告蘇六所自承，且為被告陳志文供
    述在卷，參以起訴書所載被告等之犯罪時間，應認被告蘇六
    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未據扣案，且無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
    ，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蘇六之罪項
    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朱曉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冠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參偵卷第459至460頁)
編號 品項 數量單位  所有人 1 天九牌 2副(其中1副遭賭客丟棄1顆，剩餘31顆)  陳志文 2 計算機 1台  陳志文 3 押注用夾子 1包  陳志文 4 骰子 1包  陳志文 5 紅牌 5個  陳志文 6 黃牌 1個  陳志文 7 監視器鏡頭 4個  陳志文 8 賭場內起獲抽頭金 新臺幣21,900元  陳志文 9 交付賭場抽頭金 新臺幣6,100元  陳志文 10 帳本 1本  鄭清順 11 紅包袋 5個  鄭清順 12 賭場放款用現金 新臺幣20,000元  鄭清順 13 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 新臺幣1,200元  蔡正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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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07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文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鄭清順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蔡正華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蘇六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由蘇六以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元提供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00○0號予陳志文作為賭博場所，陳志文再以日薪2,000元代價僱請鄭清順、蔡正華負責記帳及把風等工作，自民國113年9月10日起，提供上址賭博場所，供不特定賭客在上址賭博財物，賭博方式為：以天九牌為賭博工具，以各項排列組合進行比大小之方式決定輸贏，由4人拿牌進行遊戲，其一為莊家，輪流做莊，其餘賭客可以一旁下注，期間只有莊家贏，陳志文即向莊家收取50元之抽頭金。嗣於113年9月30日上午5時許，適有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18人（另由報告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裁罰）在上址賭博財物，為警在上址屋內當場查獲，並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等物。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等4人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偵訊時（具結）證述。
　㈡證人即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及扣案、天九牌2副、計算機1台、押注用夾子1包、骰子10包、監視鏡頭4個、紅牌5個、黃牌1個、帳冊1本、紅包袋5個、抽頭金2萬1,900元，被告陳志文交付賭場抽頭金6,100元，被告鄭清順放款用現金2萬元，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1,200元等物。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就上開犯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自113年9月10日起至同年9月30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行，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認符合一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於刑法評價上，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又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為貪圖不法利益，竟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兼衡其等前案素行紀錄、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本條項所稱之「估算」，是在確定有犯罪所得，但對於所得之多寡及範疇欠缺更完備調查之可能性，致其認定顯有困難時，不得已而以估算方式為之，且此估算不須適用嚴格證明，僅為自由證明即已足（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判決同此意旨）。
　㈠被告陳志文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係被告陳志文所有且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又扣案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抽頭金共計28,000元，為被告陳志文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前開宣告多數沒收者，應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另據被告陳志文於警詢時供述其自113年9月10日開始經營賭場，獲利差不多10萬元等語（偵卷第24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陳志文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鄭清順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賭場放款用現金20,000元，均係被告鄭清順所有以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均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宣告沒收，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又被告鄭清順擔任記帳工作，依其於警詢供述：被告陳志文支付1,500至2,000元不等酬勞，目前給付1萬多元等語（偵卷第50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鄭清順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蔡正華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3自被告蔡正華身上起獲之現金1,200元，依卷內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相關，且為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所否認(偵卷第77、512頁)，爰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蔡正華於警詢時供承大概去10次做賭場把風工作，每天工資約2,000元左右，是由被告陳志文給付；於偵訊時供稱1天1,000至2,000元等語，且亦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偵卷第22、77至79、512頁）。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解釋原則」，應從有利於被告認定，認此部分被告蔡正華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10×1,000元＝10,000元），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蔡正華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㈣被告蘇六部分
　　被告蘇六以每月5,000元為代價，提供上址處所予被告陳志文作為賭博場所，業據被告蘇六所自承，且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參以起訴書所載被告等之犯罪時間，應認被告蘇六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蘇六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朱曉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冠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參偵卷第459至460頁)
		編號

		品項

		數量單位

		


		所有人



		1

		天九牌

		2副(其中1副遭賭客丟棄1顆，剩餘31顆)

		


		陳志文



		2

		計算機

		1台

		


		陳志文



		3

		押注用夾子

		1包

		


		陳志文



		4

		骰子

		1包

		


		陳志文



		5

		紅牌

		5個

		


		陳志文



		6

		黃牌

		1個

		


		陳志文



		7

		監視器鏡頭

		4個

		


		陳志文



		8

		賭場內起獲抽頭金

		新臺幣21,900元

		


		陳志文



		9

		交付賭場抽頭金

		新臺幣6,100元

		


		陳志文



		10

		帳本

		1本

		


		鄭清順



		11

		紅包袋

		5個

		


		鄭清順



		12

		賭場放款用現金

		新臺幣20,000元

		


		鄭清順



		13

		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

		新臺幣1,200元

		


		蔡正華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39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文



            鄭清順



            蔡正華



            蘇六  



上列被告等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07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文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鄭清順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現金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蔡正華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蘇六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由蘇六以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元提供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00○0號予陳志文作為賭博場所，陳志文再以日薪2,000元代價僱請鄭清順、蔡正華負責記帳及把風等工作，自民國113年9月10日起，提供上址賭博場所，供不特定賭客在上址賭博財物，賭博方式為：以天九牌為賭博工具，以各項排列組合進行比大小之方式決定輸贏，由4人拿牌進行遊戲，其一為莊家，輪流做莊，其餘賭客可以一旁下注，期間只有莊家贏，陳志文即向莊家收取50元之抽頭金。嗣於113年9月30日上午5時許，適有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18人（另由報告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裁罰）在上址賭博財物，為警在上址屋內當場查獲，並查扣如附表編號1至13所示等物。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等4人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偵訊時（具結）證述。
　㈡證人即賭客林德麻、吳志成、蔡茂源、戴安利、宋化亮、何建穎、簡庭芳、劉英其、王福義、曾祺旺、劉邦忠、劉玉香、陳碧珍、張淑珍、鍾黃菊英、莊馥綺、簡靜華、許龍妹等人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及扣案、天九牌2副、計算機1台、押注用夾子1包、骰子10包、監視鏡頭4個、紅牌5個、黃牌1個、帳冊1本、紅包袋5個、抽頭金2萬1,900元，被告陳志文交付賭場抽頭金6,100元，被告鄭清順放款用現金2萬元，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1,200元等物。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就上開犯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自113年9月10日起至同年9月30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行，依社會通念，客觀上認符合一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於刑法評價上，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又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㈡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志文、鄭清順、蔡正華、蘇六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為貪圖不法利益，竟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助長投機風氣，影響社會善良風俗，兼衡其等前案素行紀錄、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本條項所稱之「估算」，是在確定有犯罪所得，但對於所得之多寡及範疇欠缺更完備調查之可能性，致其認定顯有困難時，不得已而以估算方式為之，且此估算不須適用嚴格證明，僅為自由證明即已足（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判決同此意旨）。
　㈠被告陳志文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係被告陳志文所有且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又扣案如附表編號8、9所示之抽頭金共計28,000元，為被告陳志文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前開宣告多數沒收者，應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另據被告陳志文於警詢時供述其自113年9月10日開始經營賭場，獲利差不多10萬元等語（偵卷第24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陳志文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鄭清順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0、11所示之物，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賭場放款用現金20,000元，均係被告鄭清順所有以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均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宣告沒收，且均已扣案，並無何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者，毋庸為追徵之諭知；又被告鄭清順擔任記帳工作，依其於警詢供述：被告陳志文支付1,500至2,000元不等酬勞，目前給付1萬多元等語（偵卷第50頁)，此部分自屬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鄭清順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蔡正華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3自被告蔡正華身上起獲之現金1,200元，依卷內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相關，且為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所否認(偵卷第77、512頁)，爰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蔡正華於警詢時供承大概去10次做賭場把風工作，每天工資約2,000元左右，是由被告陳志文給付；於偵訊時供稱1天1,000至2,000元等語，且亦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偵卷第22、77至79、512頁）。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解釋原則」，應從有利於被告認定，認此部分被告蔡正華犯罪所得為10,000元（計算式：10×1,000元＝10,000元），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蔡正華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㈣被告蘇六部分
　　被告蘇六以每月5,000元為代價，提供上址處所予被告陳志文作為賭博場所，業據被告蘇六所自承，且為被告陳志文供述在卷，參以起訴書所載被告等之犯罪時間，應認被告蘇六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未據扣案，且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蘇六之罪項下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朱曉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冠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參偵卷第459至460頁)
編號 品項 數量單位  所有人 1 天九牌 2副(其中1副遭賭客丟棄1顆，剩餘31顆)  陳志文 2 計算機 1台  陳志文 3 押注用夾子 1包  陳志文 4 骰子 1包  陳志文 5 紅牌 5個  陳志文 6 黃牌 1個  陳志文 7 監視器鏡頭 4個  陳志文 8 賭場內起獲抽頭金 新臺幣21,900元  陳志文 9 交付賭場抽頭金 新臺幣6,100元  陳志文 10 帳本 1本  鄭清順 11 紅包袋 5個  鄭清順 12 賭場放款用現金 新臺幣20,000元  鄭清順 13 被告蔡正華身上現金 新臺幣1,200元  蔡正華 



